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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二〇一三年八月

发行人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真实、准确、完整，并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发行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

自行负责。

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 确认或批准，

本预案所述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发行方案尚需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股，其中公司控股股东葛洲坝集团认购股份数量为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０．８３％

，本次发行后其持股比例不变，仍为

４０．８３％

。 在上述范围内，公司将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３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９０％

，即

３．５８

元

／

股。 同时，不

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２０１２

年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３．５７

元

／

股。 因此，发行价格不低于

３．５８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复后，由董事会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的情

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葛洲坝集团接受公司根据竞价结果所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且不参与竞价。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４

、本次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葛洲坝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家特定对象。 除葛洲坝集团以外的

其他发行对象为符合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

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合法投资者。

５

、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由葛洲坝集团认购的部

分，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部分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得转让。

６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含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投入苏州

市中环快速路吴中区段

ＢＴ

项目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７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８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的要

求，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释义

本招股说明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葛洲坝

、

发行人

、

本公司

、

公司 指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葛洲坝集团 指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

发行人控股股东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章程 指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预案 指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非公开方式向包括葛洲坝

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家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定价基准日 指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

最终发行价格 指

在发行底价基础上

，

本公司董事会和主承销商根据中国证监会

相关规定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认购金额 指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最终认购的股票数量与最终发行价格

的乘积

元 指 人民币元

ＢＴ

指

建设

－

移交

，

是

ＢＯＴ

的一种变换形式

，

即由承包商承担项目工程建

设费用的融资

，

工程验收合格后移交给项目业主

，

业主按协议向

承包商分期支付工程建设费用

、

融资费用及项目收益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聂凯

股票上市地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葛洲坝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０６８

上市时间

：

１９９７

年

总股本

：

３４８

，

７４５．９０

万股

注册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５５８

号葛洲坝大酒店

办公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５５８

号葛洲坝大酒店

Ｂ

座

７

层

邮政编码

：

４３００３３

电话号码

：

０２７－８３７９０４５５

传真号码

：

０２７－８３７９０７５５

电子信箱

：

ｇｚｂ＠ｃｇｇｃ．ｃｎ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背景

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在国内宏观经济的持续向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广泛实施的背景下，为保持公司

的持续稳定增长和促进业务结构的持续优化，全面增强公司竞争力、做大做强主业所采取的重大战略举

措。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投资并发展

ＢＴ

项目，公司认为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将有利于

促进公司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强化公司在板块的竞争能力，提高公司

ＢＴ

项目的拓展能力和丰富

ＢＴ

项目

运作经验，为公司有效降低经营风险、保持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

１

、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提高行业竞争力

建筑施工行业市场集中度加速提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资金实力是衡量企业行业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之一。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的资金实力将获得大幅提升，为开发建设项目提供有力的资金支

持。

２

、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７９．８２％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资

本结构将明显优化，资产负债率将降低至

７６．１３％

，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３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在严格控制

ＢＴ

项目风险和保障投资收益的前提下，本次非公开发行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

力，是公司保持可持续发展、巩固行业地位的重要战略措施。

二、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葛洲坝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家特定对象。

除葛洲坝集团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为符合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

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合法投资者。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２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 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

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本次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中，葛洲坝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预案公告日，葛洲坝集团持有公司

１

，

４２３

，

７８４

，

０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４０．８３％

。 除葛洲坝集团之外，公司本次发行尚无其他确定的对

象，因而无法确定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将在发行结束后公告的

发行情况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股票。葛洲坝集团承诺以现金方式并且与其他认购

对象相同的价格认购，认购数量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０．８３％

，本次发行后，葛洲坝集团的持股比

例不变，仍为

４０．８３％

。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有效期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三）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９０％

，即

３．５８

元

／

股。 同时，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２０１２

年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３．５７

元

／

股。 因此，发行

价格不低于

３．５８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复后，由董事会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的情

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葛洲坝集团接受公司根据竞价结果所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且不参与竞价。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股。在上述范围内，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

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

终发行数量。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五）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葛洲坝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家特定对象。 除葛

洲坝集团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为符合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

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合法投资者。 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２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

自有资金认购。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股票。葛洲坝集团承诺以现金方式并且与其他认购

对象相同的价格认购，认购数量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０．８３％

。

（六）限售期

葛洲坝集团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七）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

成后的持股比例共享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八）上市地点

限售期届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九）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四、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含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

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苏州市中环快速路吴中区段

ＢＴ

项目

４１２，８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３２，８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则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葛洲坝集团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特定对象之一，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在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六、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葛洲坝集团持有公司

４０．８３％

股份。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股，葛洲坝集团认购数量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０．８３％

，本次发行完成后，葛洲坝集团持股

比例占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变，仍为

４０．８３％

。

除葛洲坝集团之外，公司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低且较为分散，本次发行完成后，葛洲坝集团持有的股

份比例仍为

４０．８３％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七、本次发行方案已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情况及尚须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方案尚须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第二节 葛洲坝集团基本情况及附条件生效股票认购协议摘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确定的具体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葛洲坝集团。其他具体发行对

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后，按《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以及投资者申购报价的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葛洲坝集团基本情况及附条件生效股票认购协

议摘要如下：

一、葛洲坝集团基本情况

（一）葛洲坝集团概况

公司名称：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住 所：湖北武汉市解放大道

５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聂凯

注册资本：

２５０

，

７０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水利和水电建设工程的总承包以及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咨询、技术培训业务；从事

电力、交通、市政、工业与民用建筑、机场等方面工程项目的勘测设计、施工总承包、监理、咨询等业务；从

事机电设备、工程机械、金属结构压力容器等制造、安装销售及租赁业务；从事电力等项目的开发、投资、

经营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自主开展外贸流通经营、国际合作、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

劳务合作等业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从事国内外投融资业务；经营国家批准或允许的

其他业务。

（二）公司与葛洲坝集团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司与葛洲坝集团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三）葛洲坝集团主营业务情况

葛洲坝集团的经营范围是：从事水利和水电建设工程的总承包以及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咨询、技术

培训业务；从事电力、交通、市政、工业与民用建筑、机场等方面工程项目的勘测设计、施工总承包、监理、

咨询等业务；从事机电设备、工程机械、金属结构压力容器等制造、安装销售及租赁业务；从事电力等项目

的开发、投资、经营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自主开展外贸流通经营、国际合作、对外工

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等业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从事国内外投融资业务；经营国家

批准或允许的其他业务。

目前，葛洲坝集团自身没有实际业务，除了下属公司外，其他业务均通过上市公司葛洲坝股份开展。

葛洲坝集团的下属企业包括（上市公司葛洲坝股份除外）：

子企业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表决权比例

（％）

上海葛洲坝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上海市 饭店旅游

２１，５４０．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海葛洲坝阳明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物业管理

２，０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 ６１．００

葛洲坝

（

北京

）

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 投资管理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中国葛洲坝集团新闻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湖北宜昌市 咨询管理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葛洲坝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会计报表

１

、最近一年一期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合并）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流动资产

４５，５４９，７９４，５９８．５４ ５１，６３０，３２９，０８１．４４

非流动资产

２２，１９９，３１０，９１６．１５ ３２，１５２，１２２，１７６．０２

资产总额

６７，７４９，１０５，５１４．６９ ８３，７８２，４５１，２５７．４６

流动负债

３２，６０６，２１５，７９９．５３ ４０，２３２，１３９，４７０．９１

非流动负债

２１，４７４，４８３，０２６．５９ ２７，１３１，３５４，４８４．４２

负债合计

５４，０８０，６９８，８２６．１２ ６７，３６３，４９３，９５５．３３

所有者权益

１３，６６８，４０６，６８８．５７ １６，４１８，９５７，３０２．１３

注：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最近一年一期利润表主要数据（合并）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５４，１６３，９３３，２１２．２５ ２９，０９７，４４８，９１２．２７

营业利润

１，８９９，５７８，０２２．００ １，１６４，１２６，４５８．９９

利润总额

２，３５１，５８９，９６６．２３ １，２６１，０５７，１２５．３１

净利润

１，８５５，１８８，５３５．７５ ９７１，３４８，４１１．９０

注：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３

、最近一年一期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合并）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４２，８７３，９５０．９４ ８９３，３０２，５２７．９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６４，１４９，０４５．５７ －８０３，３９６，２６９．７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６４，７１５，７３２．３５ ８１５，１２１，４５１．６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

－１，７５７，４３０，０７３．２４ ８８１，４８６，８４４．９９

注：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葛洲坝集团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处罚、诉讼情况

葛洲坝集团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

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葛洲坝集团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持有公司

４０．８３％

的股份，通过本公司开展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承包

及施工安装业务。除此之外，葛洲坝集团还控股上海葛洲坝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上海葛洲坝阳明置业有限

公司和中国葛洲坝集团新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葛洲坝集团从事投资管理业务，不直接参与具体生产经

营活动。

上海葛洲坝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旅游服务，上海葛洲坝阳明置业有限公司是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

日

为修建上海葛洲坝大厦而组建的项目公司，该公司目前是负责上海葛洲坝大厦的管理，中国葛洲坝集团

新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目前未开展实际业务。 上述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葛洲坝集团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不会因本次发行而与公司之间产生新的同业竞

争。

（七）本次发行完成后，葛洲坝集团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

为确保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已在《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制度中对关联交易进行了规范。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交易定价原则，没有出现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并对公司的发展和盈利有积极的影响，是必要的和合法的，未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 本公司主要业务并未因此等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八）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葛洲坝集团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与控股股东葛洲坝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存在借出资金、关联担保、关联方资金往来等

关联交易，相关交易均已披露并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定期报告、临时公告。

二、葛洲坝集团与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摘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司与葛洲坝集团签署了《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

发行人：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二）认购方式、支付方式、认购数量、认购价格、限售期

１

、认购方式：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２

、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３

、认购数量：葛洲坝集团同意认购数量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０．８３％

，最终认购股份数由双

方在发行价格确定后签订补充协议确定。

在本协议生效后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４

、认购价格：公司对葛洲坝集团的发行价格与向其他特定对象的发行价格相同。 该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９０％

，即

３．５８

元

／

股。 同时，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２０１２

年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３．５７

元

／

股。 因此，发行价格不低于

３．５８

元

／

股。 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公司按

照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规定的竞价程序进行竞价，并根据竞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 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

行股份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５

、限售期：葛洲坝集团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在以下条件均获得满足之日起协议正式生效：

（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四）违约责任条款

若一方（以下称“违约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在不影响对方（以下称“守约方”）在本协议项

下所享有的其他权利的前提下，违约方应根据本协议及适用法律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依法赔偿由此造

成的守约方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含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

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苏州市中环快速路吴中区段

ＢＴ

项目

４１２，８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３２，８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则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一、苏州市中环快速路吴中区段

ＢＴ

项目

（一）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苏州市中环快速路吴中区段

ＢＴ

项目

项目总投资：

４１２

，

８００

万元

项目建设期间：

３０

个月

（二）项目基本情况

苏州市中环快速路吴中区段

ＢＴ

项目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境内，属于苏州市快速路网骨架的重要组成部

分。项目全长

２０．１３２ｋｍ

，项目预算投资建设费用人民币

４１．２８

亿元，工程范围主要包括路基路面、桥梁涵洞、

立交枢纽、隧道、排水、防护等主体工程及附属工程。

根据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与苏州市吴中区中环快速路工程建

设指挥部签订的《苏州市中环快速路工程吴中区段“投资建设移交（

ＢＴ

）

＋

施工总承包”合同》，该项目以

ＢＴ

方式建设，建设工期为

３０

个月，本项目由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政府回购，回购期为

３６

个月。

（三）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苏州市中环快速路

ＢＴ

项目已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如下：

苏州市及苏州市吴中区审批文件：

（

１

）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获得了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苏州市中环快速路吴中区段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中心［

２０１２

］

２１６

号）；

（

２

）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获得了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苏州市中环快速路吴中区段

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苏发改中心［

２０１２

〕

２４７

号）；

（

３

）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获得了苏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苏州市中环快速路吴中区段工程项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苏环建［

２０１１

］

３５１

号）。

（

４

）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获得了苏州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市政府关于苏州国际物流城市快速通道

工程规划的批复》（苏府复

２０１２

［

９６

］号）

江苏省审批文件：

（

１

）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获得了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出具的《关于对苏州国际物流城市快速通道一期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苏环审［

２０１３

］

２５

号）

（

２

）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获得了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出具的《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苏州国际物

流城市快速通道（一期）工程项目节能登记表备案的通知》（苏发改能备［

２０１３

］第

１

号）

（

３

）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获得了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苏州国际

物流城市快速通道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投资发［

２０１３

］

２４２

号）

（四）投资估算及筹资方式及项目经济评价

苏州市中环快速路吴中区段

ＢＴ

项目总投资

４１２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拟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入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项目开发建设，其余资金将由本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经测算，苏州市中环快速路吴中区段

ＢＴ

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１０．９８％

。 除取得上述项目自身的回报外，该项目有利于提高本公司的项目全过程

系统化运作水平。

二、补充流动资金

建筑施工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建筑施工项目开发及运营的前期资金投入量大、开发周期和投资回

收期长，公司必须有充足的流动资金以维持现有项目运转并满足公司业务不断发展的需要。

２０１３

年上半

年，公司新签工程施工类合同

６２５．１６

亿元，累计尚有

２３１９

亿元合同正在执行，资金需求量较大。 公司拟投

资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以改善财务状况，降低资金成本和经营风险，满足公司未来施工业务增长

和经营投资的需要，不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本项目实施后，公司财务状况将得到较大的改善，并有效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为公司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保证经营活动平稳、健康进行，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增加流动资金的稳定性、充足性，提升公司市

场竞争力，综合性经济效益明显。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及资产、公司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收入结构的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紧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及环保政策，有利于公

司实现

ＢＴ

业务的拓展，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增强公司的经营业绩，保证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保持不变，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 除此之外，暂无其他调整计划。

（三）本次发行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东结构将根据发行情况相应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前，葛洲坝集团持有公司

４０．８３％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完成后，葛洲坝集团的持股比例不变，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包括葛洲坝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家特定对象，其中葛洲坝集团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预计总股本增加不超过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股。

（四）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高管人员的结构发生变动。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司尚无对高管人员结构

进行调整的计划。

（五）本次发行对业务收入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项目实施完成后带来的收入仍为主营业务收

入，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增加，财务状况将得到

较大改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整体实力得到增强。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

流量的具体影响如下：

（一）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７９．８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及财务

风险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合理，经营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

ＢＴ

项目的开发建设，其经营效益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体现，因此不

排除发行后总股本增加致使公司每股收益被摊薄的可能。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期具有较高的投资

回报率，随着

ＢＴ

项目逐步进入回购期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将会显著提升。

（三）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由于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公司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待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如期完成并产生效益之后，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将相应增加。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等变

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管理关系和同业竞争状况

不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葛洲坝集团已与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承诺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０．８３％

股份。该交易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关联

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事项回避表决。除此项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该交易

中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公

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的资金使用或对外担保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授权审批程序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违规占用资金、资产或违规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形。本

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为其提供担保的

情形。

五、公司负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是否存在

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负债结构符合行业特点，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

况，也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

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优化，偿债能力进一步提高，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

第五节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及执行情况

一、公司现有的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相关要

求，公司进一步完善了股利分配政策。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

《公司章程》和《公司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修订的《公司章程》生

效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公司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公司利润分配的具体政策

１

、分配条件

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盈利，累计可分配利润为正数，且不存在影响利润分配的重大投资计划或现金支

出事项。

２

、分配周期

公司原则上按年进行利润分配，并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和特别利润分配。

３

、分配方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４

、现金分红条件

除非不符合利润分配条件，否则公司每年度应当至少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一次。

５

、股票分红条件

公司根据盈利情况和现金流状况，为满足股本扩张的需要或合理调整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可以采

取股票方式分配利润。

６

、现金分红最低限

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在此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

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低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确因特殊原因不能达到上述比例的，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大会作特别说明。

二、公司股东回报规划

为充分尊重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实现投资收入增长的预期和需求，公司在兼顾自身持续发展的基

础上，重视投资者合理回报，建立科学的回报规划，保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一）考虑的因素

股东实现稳定现金收入预期的要求和意愿、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盈利规模、公司的现金流量状况、公司

的资金成本平衡需要、公司发展所处阶段和行业发展趋势等。

（二）制订的原则

本规划的制定以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利润分配的规定为原则，

兼顾公司持续发展需要和投资者合理回报需求，通过充分论证，综合考虑各项可能影响利润分配的因素。

（三）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积极回报投资者，履行作为公

众公司的社会责任。

未来三年内，公司将坚持以现金分红为主，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足额提取法定公

积金、任意公积金后，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三个连续年

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公司还将根据年度盈利

情况和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为股本扩张的需

要，可以采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次年度股东大会将审议公司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董事会还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

需求状况和有关条件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四）决策机制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制定规划。如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长

期发展的需要或因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公司董事会需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调整规划并报股东大会审批。

三、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及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一）最近三年利润分配方案

１

、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以总股本

３

，

４８７

，

４５８

，

９７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税前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

元（含税）。 本次分

配共计分配利润

３４

，

８７４．５９

万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以总股本

３

，

４８７

，

４５８

，

９７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税前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

元（含税）。 本次分

配共计分配利润

３４

，

８７４．５９

万元。

３

、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以总股本

３

，

４８７

，

４５８

，

９７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税前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５

元（含税）。 本次

分配共计分配利润

４７

，

０８０．７０

万元

（二）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公司充分考虑对股东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成长与发展，最近三年各年度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的现金分红数额 （含税） 分别为

３４

，

８７４．５９

万元、

３４

，

８７４．５９

万

元、

４７

，

０８０．７０

万元，公司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的比率分别为

２５．３３％

、

２２．５０％

、

３０．１３％

，公司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处

于上升趋势。

单位：万元

年度 现金分红额

（

含税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占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比例

２０１０

年度

３４，８７４．５９ １３７，６７３．６１ ２５．３３％

２０１１

年度

３４，８７４．５９ １５５，０３１．９６ ２２．５０％

２０１２

年度

４７，０８０．７０ １５６，２５１．２６ ３０．１３％

合计

１１６，８２９．８８ ４４８，９５６．８３ －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占年均可分配利润的比例

７８．０７％

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该年年报披露数据。

（三）公司最近三年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为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历年滚存的未分配利润作为公司业务发展资金的一部分，用于公司

生产经营。

第六节 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一、经营风险

１

、

ＢＴ

项目回购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苏州市中环快速路吴中段

ＢＴ

项目，该项目与苏州市吴中区政府直接签订回购协

议。尽管吴中区政府较好的财政收入及较高的政府信用，并且苏州市吴中区工业资产经营公司、苏州市吴

中国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回购保证担保，但是，如果未来宏观经济发生不利变化，回购方信

誉和财政实力出现下降，则仍有可能给公司带来回购风险。

２

、

ＢＴ

项目融资风险

公司

ＢＴ

项目所取得的投资收益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项目内部收益率能否高于项目自身的融资成本。近

几年，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的资本支出增加较快。 本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较大，项

目总投资金额约

４１．２８

亿元，虽然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外部融资环境较好，但该项目的

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仍将直接影响项目的盈利水平。

二、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市政道路项目的主要成本是原材料成本，沥青、柴油、石材、水泥、钢材等原材料占总成本的比例较

高。 近年来，受石油价格波动影响，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未来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可能会对该项

目的未来收益带来影响。

三、管理风险

ＢＴ

方式建设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运作通过组建项目公司的方式实施，在工程建设期项目公司作为项

目法人，行使投融资和建设管理的职责，项目公司是否规范运作将对项目进度和质量产生影响，因而项目

公司对各个项目的建设管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四、宏观调控风险

公司承接的道路、桥梁等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受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影响较大，若政府调整固定资产投

资的政策，则项目实施进度可能受到影响。

五、其他风险

１

、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报中国证监会核

准。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相关部门核准的时间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２

、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摊薄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扩大公司股本及净资产规模，在盈利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将会摊薄公司的每股收

益和净资产收益率。 由于建筑施工类项目的开发建设周期较长，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显现需要一个时间

过程，短期内难以将相关利润全部释放出来，从而导致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存在短期内被摊

薄的风险。

３

、股市波动风险

公司一直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公司行为，及时、准确、全面、公正地披露重要信息，加

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尽可能地降低股东的投资风险。 但是，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的原因

十分复杂，这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还可能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经济政策、利率、

汇率、通货膨胀、投资者心理因素及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投资者在投资公司股票时，可能因股市波

动而遭受损失。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

ｗｗｗ．ｍａ－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

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杨先生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民营业务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３９５

、

１３３０１１５３１８５

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

Ｗ３１３ＳＨ１０Ｇ２６３５－４

】

中电新视界技术有限公司应收

账款

、

预付账款及存货资产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

ｎｕｌｌ

１９４２．３９１９

【

Ｑ３１３ＳＨ１０１４３７７

】

上海飞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２６４．４７ ２９．１１

注册资本

：

３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国内旅游

、

入境旅游业务

，

会务服务

，

旅游纪念品零售

，

票务代理

，

速递服务

（

信件及

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除外

），

工艺礼品销售

。

１４．８４８４

【

Ｑ３１３ＳＨ１０１４３７６

】

上海般若人才顾问有限公司

８５％

股权

５２．８９ １７．０２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

、

整理

、

储存

、

发布和咨询服务

；

人才推荐

；

人才招聘

。 （

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１４．５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９０７

】

上海华萃置业有限公司

２４％

股

权及转让方对上海华萃置业有

限公司

５６３７．５５

万元债权

４７３２１．４３ １０４２８．３０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建筑工程的施工

，

房地产咨询

（

不得从事经纪

），

物业管理

，

室内装

潢

，

建筑装潢材料的销售

。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８１８７．６５００

【

Ｚ３１３ＳＨ１０Ｇ００１７

】

ＣＩＴＩＣＡＭＣ２０１３ＨＺ＆ＳＺ

号 不 良

贷款资产包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

ｎｕｌｌ

１９７．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９０６

】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２３

，

５４８

，

４４６

股股份

（

占总股

本的

４．４７％

）

－－ 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０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短期

、

中期和长期贷款

；

办理国内外结算

；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代理发行

、

代理兑付

、

承销政府债券

；

买卖政府债券

、

金融债券

；

从事同业拆借

；

从事银行卡服

务

；

外汇存款

，

外汇贷款

，

外汇汇款

，

国际结算

，

同业外汇拆借

，

资信调查

、

咨询和见证业务

；

代理

收付款项及代理业务

；

提供保管箱服务

；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结汇

、

售汇业务

。

１３５９１７．４５５

２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９００

】

上海钢良汽车运输合作公司

１５％

产权

７００．９８ ２２７．２７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汽车货物运输

、

货物装卸

、

货运代理

；

建材

、

汽配

、

五金

、

百货

、

装潢材料零售批发

；

助

动车

、

自行车修理

；

室内装潢

；

道路货物运输

（

国际集装箱

）；

汽车运输咨询服务

；

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

（

以上涉及行者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３４．０９１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９０５

】

无锡龙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 ８７００．００

注册资本

：

６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烟气脱硝净化设备的研发

、

销售

、

技术服务

。

６０９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９０４

】

上海市黄浦区悦来酒家

１００％

产权

２１７．４５ ５．００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中型饭店

（

含熟食卤味

）。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５．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９０３

】

上海正阳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０．７０５０％

股权

２００５９９．５１ １９９５７５．０７

注册资本

：

１０６３８５．８９

万元

经营范围

：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

但国家限定公司的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保税区内商务咨询服务

，

对工业

、

商业

、

服务业

、

房产业的投资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１４０７．００４２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９０１

】

上海永乐聚氨脂制品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５４８．３３ ２１２．１６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聚氨酯制品

、

塑料制品生产销售

；

聚氨酯原料

、

建材

、

化工原料

（

除专项规定

）、

五金

、

服装

、

健身器材批发零售

：

家具

、

沙发

、

座椅生产加工

（

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２１．２１６１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１０１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唐女士、颜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４０３

阿巴嘎旗安能风电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公告

／ １０１８９．３９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

，

一般经营项目

：

风力发电

；

风电项目开发

、

运营

、

维护

；

电

力设备销售

；

钢材销售

；

电力技术交流

、

咨询

，

该项目经评估值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０１８９．３９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０１８９．３９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徐先生 联系电话

：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１０１８９．３９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８９

－２

安徽省中电科贸有

限责任公司

３５％

股

权

６０７７．２２ ３９８．１５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电子元器件

、

五金交电

、

机械设备

、

通讯

器材

、

办公设备

、

计算机及配件

、

金属材料

、

化工原料

、

陶瓷

、

日用百货销售

；

进出口业

务

；

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０７７．２２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３９８．１５

万

元

，

该

３５％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２５．４３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见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网站公告

。

联系方式

：

唐先生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１２５．４３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９５

云南电力实验研究

院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８．３３％

股权

６８

，

２３１．６９ ６０

，

７５１．７７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电力高科技及相关

ＩＴ

产业产品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及相关服务

，

对外投资

、

管理

，

咨询和服务

，

电气

，

热水动力的设备安装

，

调

试

，

检测及设计

；

煤水油及金属材料的化验分析与性能实验

，

电力技术咨询

、

开发

、

科研

培训

，

电力设备

、

仪器仪表的代购代销

，

洗洁精

（

济

）

的研制与产销等

。

经评估总资产为

人民币

６８

，

２３１．６９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０

，

７５１．７７

万元

，

该

２８．３３％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

于人民币

１７２１１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见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网站公告 联系方式

：

唐先生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１７２１１

苏州市吴中区开发区碧波花园和上海金工路金桥新家园

１７

处房产整体转让 转让标的

：

１

、

上海金工路

１３３

弄

１１

号

（

金桥新家园

）

８

套房产

（

即金桥新家园

７０１

、

７０２

、

７０５

、

７０６

、

７０７

、

７０８

、

７０９

、

７１０

室

），

总建筑面积约为

：

９０４．３８

平方米

２

、

苏州市吴中区开发区碧波花园

８

套房产

、

碧波花园

１３＃

车库

（

即碧波花园

２７

幢

３０１

、

３０２

、

４０１

、

４０２

、

４０３

、

４０４

、

６０３

、

６０４

室及

１３

号车

库

），

总建筑面积约为

：

６９０．８６

平方米上述转让房产信息在此不作详细披露

，

有意者可在重交所查阅标的相关资料

。

挂牌价

：

１９８４．７０３２

万元 保证金

：

５９５

万元 特别告知

：

１

、

上

述房产的实际面积

、

用途

、

功能

、

房号等以房产登记部门发证为准

，

如标的房产在办理房产登记后的实际面积

、

用途

、

功能

、

房号等出现偏差或有误

，

转让成交价不作改变

。

２

、

因

房产限购相关政策原因或受让方自身原因未能完成过户手续的

，

受让方自行承担责任

，

不追索转让方任何经济利益

。

３

、

上述房产目前处于空置状态

，

不涉及优先购买权问题

。

４

、

其他详见资产评估报告

。

５

、

本项目按标的资产现状进行转让

，

意向受让方须书面承诺

：

①

同意被确定为最终受让方后

，

在三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署

《

实物资产交易合同

》，

于合同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保证金外的剩余价款

；

②

同意本次标的房产交易过户所产生的房产税

、

土地税

、

流转税

、

土地增值税

、

契税

、

印花税等相关税费按标的所

在地房产交易规定执行

，

凡国家有明确规定由转

、

受让双方各自承担的相关税费由转

、

受让双方承担

，

凡国家没有明确规定的相关税费由受让方承担

。

③

已充分理解并接受本

次资产转让的所有内容及程序

，

非因转让方原因所引发的风险因素

，

由受让方自行承担

。

６

、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联系人

：

唐女士

山东大成农化有限公司氯碱分厂固定资产处置项目转让公告 该项目经评估值为人民币

８００．１８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９００

万元竞价转让

。

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

他条件

、

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徐先生


